
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中山通訊 102102102102----0000666622226666    

1 

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666622226666    

一、 問答／進貨退出折讓稅額 應當期扣減或補繳。 

二、 問答／營業發票供他人用 將罰 3000 元以上。 

三、 贈與未成年子女 應保留文件。 

四、 繼承免徵稅農業用地列管期限計算方式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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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問答問答問答問答／／／／進貨退出折讓稅額進貨退出折讓稅額進貨退出折讓稅額進貨退出折讓稅額    應當期扣減或補應當期扣減或補應當期扣減或補應當期扣減或補繳繳繳繳    

【經濟日報╱台南訊】 2013.06.26 03:00 am 
 

  

台南市佳里區陳先生問台南市佳里區陳先生問台南市佳里區陳先生問台南市佳里區陳先生問：：：：公司因郵寄延誤公司因郵寄延誤公司因郵寄延誤公司因郵寄延誤，，，，收到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時已逾申報期收到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時已逾申報期收到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時已逾申報期收到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時已逾申報期

限限限限，，，，應如何補救應如何補救應如何補救應如何補救？？？？ 

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答覆：營業人因進貨退出或折讓而收回之營業稅額，應依加值

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於發生進貨退出或折讓之當期進項稅額中

扣減之。營業人若未在發生當期申報並補繳該項金額，經稽徵機關查獲，依規定，主

管機關除追繳稅款外，按所漏稅額處以罰鍰。倘營業人發現漏未將進貨退出或折讓收

回之稅額於當期之進項稅額中扣減，於稽徵機關查獲前自動補報及補繳營業稅者，可

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免予以處罰。 

【2013/06/2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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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問答問答問答問答／／／／營業發票供他人用營業發票供他人用營業發票供他人用營業發票供他人用    將罰將罰將罰將罰 3000300030003000 元以元以元以元以上上上上    

【經濟日報╱台南訊】 2013.06.26 03:00 am 
 

  

台南市王先生詢問台南市王先生詢問台南市王先生詢問台南市王先生詢問：：：：我有兩家分公司我有兩家分公司我有兩家分公司我有兩家分公司，，，，營業稅申報時發現互用到對方的發票營業稅申報時發現互用到對方的發票營業稅申報時發現互用到對方的發票營業稅申報時發現互用到對方的發票，，，，該怎麼該怎麼該怎麼該怎麼

辦辦辦辦？？？？ 

南區國稅局台南分局答覆南區國稅局台南分局答覆南區國稅局台南分局答覆南區國稅局台南分局答覆：營業人申購統一發票後，偶有總機構或分支機構之間誤用

彼此的發票，按營業稅法第 47 條第 2 款規定，營業人將統一發票轉供他人使用者，將

處 3,0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財政部增訂稅務違章減免處罰標準第 16 條之 2 規定，對於依營業稅法第 47 條第 2 款

應處罰案件，於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該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已自動

向稽徵機關報備實際使用情形，免予處罰。 

【2013/06/2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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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贈與未成年子女贈與未成年子女贈與未成年子女贈與未成年子女    應保留文應保留文應保留文應保留文件件件件    

【經濟日報╱記者吳泓勳／台北報導】 2013.06.26 03:00 am 
 

  

父母為協助子女置產購買房屋土地、股票，會利用年度免稅額度，逐年捐贈節稅，但

國稅局指出，未成年子女即使分年捐贈，若未保存歷年的資金捐贈證明，沒有足夠財

力證明提供稽徵機關查核，監護人仍會被課 10%贈與稅。 

根據遺贈稅法第 22 條規定，不論贈與對象及贈與次數的多寡，每人每年有免稅額 220

萬元，超過的捐贈金額部分，須課徵 10%贈與稅。 

國稅局指出，依遺贈稅法第 5 條第 5 款規定，沒有足夠行為能力的人所購置的財產，

將被視為法定代理人、監護人的贈與，除非可以證明支付款項屬於購買人所有。 

因此，南區國稅局表示，未成年子女如興建、購買房屋、土地或投資股票等，如果沒

辦法證明資金來源，是經過父母歷年贈與金額所購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仍將被課

徵贈與稅。 

南區國稅局舉例，近日前發現轄內有一名剛成年的納稅義務人甲君，於 2011 年以千萬

元購置房屋，因年齡與財力不相符，深入追查資金來源後，甲君主張是經由法定代理

人乙君，歷年來在 220 萬元免稅額度內逐年贈與，因為在免稅額度內，並未申報贈與

稅。 

國稅局指出，甲君雖提出主張，卻無法提供完整資金文件，證明購屋資金來源屬於歷

年贈與款項，稽徵機關仍認定屬於贈與行為，課徵乙君贈與稅。 

【2013/06/26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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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繼承免徵稅農業用地列管期限計算方式報你知繼承免徵稅農業用地列管期限計算方式報你知繼承免徵稅農業用地列管期限計算方式報你知繼承免徵稅農業用地列管期限計算方式報你知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繼承作農業使用之土地，經核准免予課徵

遺產稅，必須於列管的 5 年期間內，繼續作農業使用，如果没有繼續作農業使

用或因出售他人而移轉所有權的情形，會遭國稅局補徵遺產稅，但列管的 5

年期間，究竟應如何計算，造成許多民眾之困擾。 

該局說明，最近接獲民眾甲君以電話詢問，其父於 97 年 2 月 1 日死亡，繼承

人申報遺產稅後，因申請分期繳納，至 100 年 10 月 25 日始繳清稅款，並辦理

繼承登記。最近繼承人想要出售繼承免徵遺產稅的農業用地，惟考量免徵遺產

稅的農業用地應受 5 年管制期間內繼續作農業使用之規定，遂對該管制期間之

計算，產生疑義。 

該局進一步說明，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規定所稱繼續經營之期間，應自被繼

承人死亡之日起算，非辦理遺產土地繼承登記之日起算，以納稅義務人甲君所

詢案例，其管制期限自 97 年 2 月 1 日起算 5 年，管制屆滿日期為 102 年 1 月

31 日。甲君最近想要出售該筆農業用地，已超過管制期限，不會遭國稅局補

徵遺產稅。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繼承免徵遺產稅的農業用地，倘未繼續作農業使用，應

注意管制期間之計算方式，以免遭國稅局補徵遺產稅。 

（聯絡人：綜合規劃科楊審核員；電話 23113711 分機 16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